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文件

闽运管城运〔2017〕18号
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关于全国性网约车平台公司
在闽子公司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相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区、道路）运输管理处（局）：

根据省交通运输厅、省通信管理局、省公安厅、人行福州中 心

支行、省国家税务局、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、人行厦门中心支 行、

厦门市国家税务局、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研究全国性网约 车平台

公司在闽子公司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相关事项专题会议精 神，现

就进一步规范全国性网约车平台公司在闽子公司线上服务 能力认定

相关事宜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国性网约车平台公司在我省设立的子公司，原则上必

须按照交通运输部等国家 6部委《关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

申请线上服务能力认定工作流程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16〕143号）

及省直 7厅局《关于贯彻落实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

暂行办法〉的意见》（闽交运〔2016〕70号）工作部署和要求，

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，进行线上服务能力认定。

二、根据交通运输部等国家七部委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

务管理暂行办法》关于“网约车平台公司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全



国有效”的规定，结合我省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在闽经营必须设立 企

业法人的实际情况，为简化认定流程，加快推进网约车规范发 展，

已在省外取得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的全国性网约车平台公司， 其在我

省注册设立的全资或控股达 51%以上子公司，可依托母公司的网

络服务平台（APP、服务器等）开展网约车经营业务。

三、全国性网约车平台公司在闽子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

活动时，需向注册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以下证明材料（一式七

份）：

1. 母公司、子公司的营业执照；

2. 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子公司股东及出资信息证明材料；

3. 母公司在省外取得的从事网约车经营线上服务能力认定

结果及申请材料；

4. 母公司出具的授权子公司使用母公司网络服务平台（含服 务

器、网络设备和 APP等）在我省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，并对子公

司发生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书（模板附 后）。

以上材料由注册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。审核无误后，由

注册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存档一份，其余六份上报省级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，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转报省级相关职能部门留存。

附件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公司授权子公司使用线上服务 网

络平台的承诺书
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

2017年 6月 15日



抄送：各设区市（区）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。
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 2017年 6月 15日印发


